
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6 至 2025 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 

短期階段(2016 至 2017 年)196 項行動計劃執行情況列表 

 

1 
 

服務範疇：醫社服務-防病及宣傳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於“體育健康諮詢站”為長者特別增設健康諮

詢及身體狀況檢測服務。 
   

2. 將“體育健康諮詢站”推廣至長者服務機構。    

3. 加大推廣澳門系列健身操當中針對 60 歲及以上

老年人群的身心特別編製的老年保健操，及開設

大眾體育健身興趣班。 

   

4. 加強為長者開辦養生保健範疇的課程，及為長者

提供健康諮詢輔導服務。 
   

5. 加強透過不同形式宣傳渠道推廣均衡飲食、適當

運動及預防疾病等健康生活及防病訊息。 
   

6. 將“慢性病自我管理培訓課程”及“慢性病自

我管理組長培訓計劃”推廣至長者服務機構。 
   

7. 轉介經醫生或護士評估後會參與出院計劃的病

人至衛生中心或受資助民間機構接受到戶支援

服務，以增加長者及其護老者對各科藥物的認

識，提升長者用藥的安全度。 

   

8. 根據《2015年澳門市民體質監測》有關長者體質

監測的結果，為全澳長者作針對性地開展相應的

工作計劃。 

   

9. 加強巡查工作場所，監督場所設立安全健康的工

作環境，減低長者工作意外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

機會：展開澳門酒店業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與衛

生巡視工作。 

   

10. 加強巡查工作場所，監督場所設立安全健康的工

作環境，減低長者工作意外受傷或患上職業病的

機會：加強對不同行業的工作場所進行職業安全

健康監察，並提出改善建議。 

   

11. 設計針對在職長者的職安健講座和宣傳刊物，並

加強長者職安健宣傳活動的深廣度，協助和鼓勵

僱主為年長僱員設立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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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醫社服務-治療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按序落實《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内各項醫療

建設：離島醫療綜合體。 
   

2. 按序落實《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内各項醫療

建設：公共衛生專科大樓。 
   

3. 按序落實《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内各項醫療

建設：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4. 按序落實《完善醫療系統建設方案》内各項醫療

建設：路環九澳康復醫院。 
   

5. 按規劃於離島綜合醫院加強放射治療服務，以處

理因長壽而逐漸多發的腫瘤疾病個案，讓患者可

及時取得適切的治療。 

   

6. 邀請專家團隊對仁伯爵綜合醫院老人科作出長

遠規劃。 
   

7. 強化診察及治療循環系統疾病的能力，重點提升

本澳醫護人員處理複雜心血管手術之技術水平。 
   

8. 擴展初級衛生保健網絡服務：青洲坊衛生中心。    

9. 擴展初級衛生保健網絡服務：下環街社會服務綜

合大樓（新風順堂衛生中心）。 
   

10. 擴展初級衛生保健網絡服務：路環石排灣衛生中

心。 
   

11. 繼續促進衛生中心提供之社區初級保健服務的

供應充裕，持續為有需要人士作健康檢查、診治

和慢性病控制。 

   

12. 增加民間和非牟利團體的門診、檢驗和醫院專科

服務名額。 
   

13. 培訓相關專科如老人科、腫瘤科、心臟科、心理

精神科、糖尿科、骨科、耳鼻喉等專業醫護人員。 
   

14. 吸引在外求學之醫療專業畢業生及在外地執業

之醫療專業人士回澳工作；並對非執業醫療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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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提供培訓，以增加醫療人力資源的供應。 

15. 提升醫療專業人員的專業資格、職業道德操守等

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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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醫社服務-復康與長期照顧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加強“離院支援計劃”的深廣度，包括：繼續推

行“病人出院計劃”和“電話隨訪服務。 
   

2. 加強與非牟利機構的合作，為仁伯爵綜合醫院出

院病人及其他居於社區且行動不便的病人提供

免費的家居護理服務。 

   

3. 於癌症病人資源中心增加護士、社工、營養師、

心理諮詢師、物理治療師等護理人員。 
   

4. 提供健康教育，向病人或社區的護理提供者作出

支援，或為長者回歸社區前提供過渡安排，提升

居於社區之體弱長者的健康狀況。 

   

5. 加強對居住於舊式樓宇體弱長者所需的服務。    

6. 研究引入失智症的防走失呼援服務。    

7. 建構社區防走失和個案通報機制，與相關部門探

討走失個案的協尋和通報機制（原中期措施）。 
   

8. 培訓長期照顧服務設施的專業人士，以便開展失

智症篩檢工作，儘快為有需要的長者配對相關服

務（原中期措施）：為社會服務人員提供篩檢培

訓，以及對長者進行失智症篩檢。 

   

9. 培訓長期照顧服務設施的專業人士，以便開展失

智症篩檢工作，儘快為有需要的長者配對相關服

務（原中期措施）：舉辦認知功能證書培訓課程。 

   

10. 開設專門的失智症服務設施：設立跨部門的失智

症診療中心。 
   

11. 開設專門的失智症服務設施：康暉長者日間護理

中心。 
   

12. 開設專門的失智症服務設施：明暉護養院失智症

日間護理服務。 
   

13. 加強長者心理輔導，精神健康與生命教育服務：

為長者服務機構舉辦促進長者精神健康的相關

培訓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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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強長者心理輔導，精神健康與生命教育服務：

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機構的人員提供培訓。 
   

15. 檢討各類長者服務機構的服務標準、人員配置、

間格規劃等準則：制訂受資助服務機構的標準人

員配置。 

   

16. 檢討各類長者服務機構的服務標準、人員配置、

間格規劃等準則：開展耆康中心和長者日間中心

的服務優化計劃。 

   

17. 設立長者長期照顧的優質服務和評審機制：對受

資助長者院舍進行服務優化。 
   

18. 設立長者長期照顧的優質服務和評審機制：開辦

評審員培訓課程。 
   

19. 設立長者長期照顧的優質服務和評審機制：對提

供體弱和失智症服務的融合式日間護理服務進

行服務優化。 

   

20.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開展人員培訓、購買設備及改

善環境，於長者院舍發展善終服務。 
   

21. 透過社區教育及推廣活動，加強社會人士對臨終

服務之認識。 
   

22. 在現存及新建長者院舍內增設暫顧及康復宿位。    

23. 研究進一步優化各類社區長期照顧服務之間的

協作分工，加強對體弱長者的離院支援和家居照

顧服務功能。 

   

24. 跟進內地建院的各項籌劃工作。    

25. 拓展復康巴士服務，引入新的接送範圍。    

26. 制訂復康巴士服務質素標準指引及評鑑機制。    

27. 為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提供進修機會。    

28. 為長者服務機構員工和家居照顧者提供培訓。    

29. 因應長者服務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透過增撥資

源，為長者服務機構增配相關人員。 
   

30. 支持民間服務機構為護老者舉辦護老培訓和護

老者宣傳教育工作：舉辦失智症社區教育培訓課

程及開展相關的宣傳工作。 

   

31. 支持民間服務機構為護老者舉辦護老培訓和護

老者宣傳教育工作：為照顧長者的家傭提供照顧

技巧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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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權益保障-法律保障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開展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普法和宣傳工作。    

2. 逐步落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配套措施：建立體

弱長者個案管理模式、流程和指引。 
   

3. 逐步落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配套措施：訂定向

施虐者追討受虐者入住長者院舍費用之法律程

序及流程。 

   

4. 逐步落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的配套措施：設立傑

出長者表彰計劃和頒獎禮，表揚傑出長者成就。 
   

5. 制訂「老齡主流化檢視清單」。    

6. 設立長者勞動法例諮詢及投訴優先窗口，舉辦勞

動法例專場講解會：設立長者勞動法例諮詢及投

訴優先接待服務。 

   

7. 設立長者勞動法例諮詢及投訴優先窗口，舉辦勞

動法例專場講解會：持續舉辦有關勞動法例的講

解會。 

   

8. 設立處理歧視長者個案優先窗口。    

9. 為長者服務工作人員提供預防及處理疏忽照顧

及虐待長者等問題的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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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權益保障-經濟保障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設立長者就業服務優先窗口。此外，鼓勵企業、社

會夥伴或服務機構為長者就業提供支援：長者就業

服務優先窗口。 

   

2. 設立長者就業服務優先窗口。此外，鼓勵企業、社

會夥伴或服務機構為長者就業提供支援：宣傳短片。 
   

3. 新增長者的職業培訓課程。    

4. 於幼兒階段至高中教育階段加強推動生涯規劃教

育：為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輔導活動，並按不同教育

階段的需要進行不同的主題。 

   

5. 於幼兒階段至高中教育階段加強推動生涯規劃教

育：為學生輔導員安排生涯規劃的培訓。 
   

6. 舉辦以長者為對象的理財訓練課程。    

7. 舉辦職業生涯規劃講座及活動和派發宣傳單，提升

本澳居民對生涯規劃的認識及關注：透過高等院校

就業展覽向準備就業同學推廣"雙層式社會保障制

度"的訊息。 

   

8. 舉辦職業生涯規劃講座及活動和派發宣傳單，提升

本澳居民對生涯規劃的認識及關注：向 50 歲或以上

的求職者提供職業生涯規劃及就業輔導。 

   

9. 開展「澳門居民老年生活準備與終身發展」研究。    

10. 研究提高長者申請社會房屋的資產淨值上限。    

11. 持續提供長者使用各類公共服務的優惠措施：使用

體育局轄下各游泳設施的長者提供優惠。 
   

12. 持續提供長者使用各類公共服務的優惠措施：開展

專為長者而設的八段錦班，免費向長者服務。 
   

13. 為參與職業培訓課程或職安健培訓課程長者提供免

費或減費優惠：大部份職業培訓課程不收費或只收

取成本，並開辦學費全免的長者職業培訓課程。 

   

14. 為參與職業培訓課程或職安健培訓課程長者提供免

費或減費優惠：免費職安健單元課程及職安卡課程。 
   

15. 推動電信營運商為長者提供電信服務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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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權益保障-社會氛圍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設立“澳門長者日” 。    

2. 設立表揚長者僱員及長者友善僱主的鼓勵計劃。    

3. 持續推動敬老文化的社區教育和推廣計劃：製作

護老短片。 
   

4. 持續推動敬老文化的社區教育和推廣計劃：製作

失智症的小冊子和 DVD版本。 
   

5. 鼓勵學校德育工作小組透過主題活動或展覽提

升校園尊老敬老文化，並推動學生會組織關懷長

者的服務學習活動：舉行“育人路上－總有你

我”－德育工作交流會。 

   

6. 鼓勵學校德育工作小組透過主題活動或展覽提

升校園尊老敬老文化，並推動學生會組織關懷長

者的服務學習活動：舉辦學校德育工作小組主題

聚會。 

   

7. 逐步修訂《品德與公民》教材，向學生灌輸有關

和諧家庭、敬老護幼、關懷長者和尊重生命等主

題和內容：小學《品德與公民》教材修訂。 

   

8. 逐步修訂《品德與公民》教材，向學生灌輸有關

和諧家庭、敬老護幼、關懷長者和尊重生命等主

題和內容：中學《品德與公民》教材修訂。 

   

9. 於公務人員前線接待技巧培訓課程中加入接待

長者的技巧訓練。 
   

10. 推動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私營企業在接待長者

服務方面，賦予長者優先或專有服務的權利。 
   

11. 推動電訊營運商設立長者專櫃，培訓前線人員接

待長者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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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持續教育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訂立“長者課程指南” 。    

2. 持續推行“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    

3. 完善澳門理工學院長者書院的設備及課程規劃。    

4. 檢討“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專項資助的

成效。 
   

5. 優化“終身學習獎勵計劃”。    

6. 優化長者導師資助計劃。    

7. 定期舉辦包括藝術作品展覽、書法國畫雅集等主

題活動，提供長者展示才能和實踐所學的機會：

於政府的圖書館、中學等地方展出長者畫作。 

   

8. 定期舉辦包括藝術作品展覽、書法國畫雅集等主

題活動，提供長者展示才能和實踐所學的機會：

理工學院長者書院舉辦國畫、書法及西畫的雅集

活動。 

   

9. 協調電信營運商於長者服務機構舉辨工作坊或

講座，向長者推廣電信服務的使用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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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義務工作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為長者服務機構人員提供專門培訓，提升有關人

員組織和推動長者義工服務計劃的專業能力。 
   

2. 為非牟利長者義工組織提供與組織及運作相關

之支援服務：舉行長者義工培訓活動。 
   

3. 為非牟利長者義工組織提供與組織及運作相關

之支援服務：設立長者義工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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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社會資本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加強社區獨居或體弱長者支援配套服務。    

2. 設立“獨居長者資料庫” 。    

3. 透過跨代的文化知識傳承，促進代際間的相互了

解和包容：《空中傳聲卅三載──播音藝術家梁

送風訪談錄》。 

   

4. 透過跨代的文化知識傳承，促進代際間的相互了

解和包容：“鄭家屋簷下－鄭家大屋居民生活

展”。 

   

5. 邀請年長人士與青年分享生活和工作經驗，以助

青年規劃其生涯發展。 
   

6. 透過“學校發展計劃”，鼓勵學生參與長者義務

工作。 
   

7. 強化“暑期義工計劃”內容，在實習過程中增加

青年服務長者的機會。 
   

8. 邀請合適的長者學員到中小學與學生聚會，或透

過長幼合作的活動，讓年輕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

長者並與之對談交流，增進雙方的了解。 

   

9. 組織青年學生前往長者院舍及相關機構進行文

藝演出活動：澳門演藝學院音樂學校組織學生前

往路環老人院探訪和表演。 

   

10. 組織青年學生前往長者院舍及相關機構進行文

藝演出活動：澳門演藝學院舞蹈學校組織師生探

訪仁慈堂安老院。 

   

11. 在各類長者服務中心開展專項的活動計劃。    

12. 設置親子館，提供安全、舒適的遊戲空間及活動

內容，讓包括祖孫關係的家人感受共同遊戲的樂

趣，共度愉快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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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資訊傳播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於文化場館提供便利長者使用之服務及設備：於

10間公共圖書館設置字體放大機。 
   

2. 於文化場館提供便利長者使用之服務及設備：逐

步更新文物景點內的指示牌及介紹牌。 
   

3. 開辦如“社交網絡平台”及流動數碼裝置如平

板電腦、智能電話、使用各種應用程式等資訊科

技課程：設置“澳門公共圖書館長者版網頁”。 

   

4. 開辦如“社交網絡平台”及流動數碼裝置如平

板電腦、智能電話、使用各種應用程式等資訊科

技課程：“圖書館 e 學堂”開辦以長者為主要對

象之課程。 

   

5. 在開辦資訊科技相關培訓項目時，加入無障礙網

頁設計內容。 
   

6. 於不同非牟利機構舉辦各類型的資訊科技課程

和相關活動：延續商訓夜中學的資助，增加長者

學習資訊科技的機會。 

   

7. 於不同非牟利機構舉辦各類型的資訊科技課程

和相關活動：鼓勵不同非牟利機構於舉辦各類型

的資訊科技課程和相關活動。 

   

8. 協調電訊營運商於長者服務機構開辦應用程式

使用的培訓課程。 
   

9. 於“支持長者及殘疾人士學習資助”計劃中增

設電腦課程的資助項目。 
   

10.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透過培訓及增添電腦設備。    

11. 研究資助缺乏經濟條件長者購置基本電子設備。    

12. 增加養老保障系統的網上及電子化自助機服務

的功能：建立微信公眾號。 
   

13. 增加養老保障系統的網上及電子化自助機服務

的功能：以電話短訊發送，加強各項申請服務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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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建立長者福利和服務的綜合資訊平台：設立“澳

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網”。 
   

15. 建立長者福利和服務的綜合資訊平台：增設“澳

門特區長者服務資訊網” Apps。 
   

16. 開發社會房屋輪候查詢系統之無障礙設計。    

17. 向資訊科技業界推廣無障礙網頁設計。    

18. 各政府部門入口網站及專題網站符合《政府部門

網站規範指引》之要求，適當加入無障礙功能，

並分析各部門的執行情況，以增加長者透過網絡

獲取政府資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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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文娛康體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在大眾體育相關法規的框架下，資助民間社團開

展更多包括長者為對象的大眾康體活動。 
   

2.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優化服務環境及設備。    

3. 於文化場館開辦課程及講座，提升長者對文化藝

術的興趣及鑑賞能力。 
   

4.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澳門博物館對 65 歲或以

上長者，豁免入場費。 

   

5.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接待社會服務機構長者免

費參觀文化局澳門檔案館舉辦的“匠心獨運─

─温泉造船工藝”展覽活動。 

   

6.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憑頤老咭購買澳門藝術節

門票可享半價優惠。 

   

7.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澳門演藝學院三校舉辦的

演出活動會向本澳長者提供購票優惠。 

   

8.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邀請社會服務機構長者免

費參觀“紅船清揚--細說粵劇文化之美”展

覽，並提供專門針對長者的展覽導賞服務。 

   

9.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提供長者半價購買《濠江

月明夜之絲綢之路》門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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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合適的文化場所提供長者活動專場，為長者參

與文化藝術活動時視情況提供免費參觀、導覽服

務等便利及支援措施：提供長者購買大型武俠雜

技劇《笑傲江湖》門票優惠。 

   

11. 於長者服務中心舉辦相關延伸文藝活動。    

12. 資助藝團舉辦針對長者的相關文化服務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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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社會參與-公民參與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在長者事務委員會中增設傑出長者委員。    

2. 於長者服務機構設立恆常化的長者意見收集機

制。 
   

3. 在公共房屋政策制定的諮詢過程中，收集長者事

務委員會意見。 
   

4. 鼓勵長者服務機構透過設立服務使用者意見小

組，聽取長者對機構服務發展的意見。 
   

5.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推動公民活動。    

6. 透過長者服務網絡，適時向長者傳遞政府施政及

社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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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生活環境-交通與出行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研究增加巴士車廂內“愛心座”數量。    

2. 配合交通政策措施的推出，透過長者服務機構適

時向長者發佈相關交通資訊，令長者更掌握路面

情況，以提升長者對道路安全的關注。 

   

3. 鼓勵長者參與“巴士之友”活動，認識巴士服

務。 
   

4. 逐步以低地台、低排放巴士進行老舊車輛的汰舊

換新。 
   

5. 檢視長者使用公交服務時的出行現況，檢討並改

善交通場站內外的無障礙設施，改善候車空間，

優先更換離島舊式候車亭，並為具條件的候車亭

加裝座椅，以照顧年長及行動不便步行者到站、

候車與乘車的需求。 

   

6. 持續優化巴士路線，關注長者集中居住地的線網

分佈，適時調整及增加公交服務。 
   

7. 按照公交實際需要，除逐步增加巴士車輛數量及

營運班次外，將落實行車稽核與監控、提升準點

性，縮短長者及公眾的候車時間。 

   

8. 定期檢討並調節的士的合理數量，開展的士數量

調整原則的研究工作。 
   

9. 按年改造現有具條件之行人天橋或隧道的無障

礙設施設置：東望洋街行人天橋機電設施改善工

程。 

   

10. 按年改造現有具條件之行人天橋或隧道的無障

礙設施設置：友誼大馬路南方大廈旁行人天橋加

建升降機工程。 

   

11. 按年改造現有具條件之行人天橋或隧道的無障

礙設施設置：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行人天橋建造

工程。 

   

12.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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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強化無障礙設施：愕街自動扶梯建造工程。 

13.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山邊街美化及新口岸和松山

行人通道計劃─行人隧道。 

   

14.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荷蘭園大馬路行人道優化工

程。 

   

15.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雀仔園街市周邊街道工程。 

   

16.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氹仔湖畔花園至龍環葡韻步

行徑。 

   

17.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氹仔小潭山觀景台建造工

程。 

   

18.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九澳聖母馬路行人天橋。 

   

19. 優先在行人量較高的重要場站、學校、醫院及主

要公園周邊，拓寬行人道空間、改建行人道設施

與強化無障礙設施：氹仔嘉樂庇總督馬路行人路

優化工程。 

   

20. 全澳所有新增之交通燈組均會安裝發聲提示設

備，並合理佈設行人道導盲設施等。 
   

21. 推動業界加強培訓巴士及的士司機使用無障礙

設備的技巧和知識及敬老護老概念。 
   

22. 以宣導教育提升社會大眾對長者及其他殘疾人

士之出行需要的關注。 
   

23. 定期為長者舉辦“交通安全講座”，透過講解、

話劇及有獎問答遊戲等互動形式，為長者提供交

通安全宣傳推廣服務。 

   

24. 籌建交通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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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對包括長者在內之全年齡人士開展有關交通安

全之推廣教育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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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疇：生活環境-建築與住房 

行動計劃內容 

2016 年 

執行情況 
2017

年開

展工

作 

已完成

或 

已落實 

開展

中 

1. 完成《澳門特區無障礙及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2. 在規定期限後，所有新公共工程及政府資助的工

程項目均須遵照《澳門特區無障礙及通用設計建

築指引》進行設計及建設。 

   

3. 提升長者服務設施之無障礙元素：開展社會服務

設施無障礙環境的檢視工作。 
   

4. 提升長者服務設施之無障礙元素：以資助的形

式，支持社會服務機構開展無障礙環境改善工

程。 

   

5. 於文化局轄下設施及場館中逐步增設無障礙設

備：添置升降機。 
   

6. 於文化局轄下設施及場館中逐步增設無障礙設

備：提供輪椅租用服務。 
   

7. 於文化局轄下設施及場館中逐步增設無障礙設

備：在文物景點新增 "愛心座"服務。 
   

8. 檢討社屋制度，修改社會房屋申請的相關法例，

研究對願意與年長直系親屬共同申請社會房屋

及願意對長者作出照顧，且符合社屋入住條件的

申請家團提供額外的分數。 

   

9. 優化及拓展“長者家居安全評估及家居環境改

善服務計劃”。 
   

10. 優化和增強緊急呼援服務對長者居家生活的關

顧及支援。 
   

11. 拓展和深化家居照顧和支援服務的項目與內容。    

12. 加強社會房屋物業管理工作的判給審批及監察

其清潔工作。 
   

13. 重新編制《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    

14. 參考《公共房屋設計及建造指引》的經驗，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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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房屋翻新工程指引》。 

15. 開發並建立社會房屋長者資料數據庫程式，記錄

長者入住趨勢、經濟來源、家庭狀況等資料，以

更有效評估及調整不同程的無障礙設施的社會

房屋單位之供應量。 

   

16. 家居安全的宣傳教育工作，提升市民對長者家居

安全的意識。 
   

17. 支持長者服務機構，舉辦不同的社區活動，提升

長者及居民對長者友善社區認識。 
   

18. 培訓長者服務機構人員，加強他們對無障礙環境

之認識。 
   

19. 推動無障礙環境之社區教育和推廣計劃。    

 


